
梅州市梅县区南口镇中心卫生院眼科医疗设备
采购项目招标代理服务采购需求书
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梅州市梅县区南口镇中心卫生院眼科医疗

设备采购项目招标代理服务

（二）采购单位：梅州市梅县区南口镇中心卫生院

（三）项目概况：为完善我院医疗卫生服务体系，补齐基层

眼科诊疗服务短板，提升辖区眼部疾病筛查、诊断与基础治疗能

力，满足乡镇群众就近就医的医疗需求，落实基层公共卫生服务

提质增效的工作要求，我院拟采购一批眼科医疗设备。

（四）服务事项：按招标单位要求，为“梅州市梅县区南口

镇中心卫生院眼科医疗设备采购项目”提供招标代理服务。

1.招标代理服务要求：

①委托方提供完整的资料后，编制采购公告；

②委托方审核采购资料提出整改意见；

③配合委托方就以上有关采购资料做好工作上的协调、整改

④完成发布采购公告；

⑤组织评审；

⑥成交结果公告公示。并确保招标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

行业规范。

（五）服务时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完成招标代理事项，

且将招标过程资料汇编移交给招标单位为止。

二、中介机构资质要求



（一）符合《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管理办法》规定的条

件。

（二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，在人

员、设备、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服务能力的中介服务机构。

（三）报名的中介机构资质应具有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能力及

招标代理服务。

三、选取方式

（一）选取方式：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方案择优选取。

四 、服务金额

暂不做评估与测算，本项目招标代理服务费具以合同约定

为准。

五、其它事项

（一）中选机构需对项目有关情况保密，不得与项目有利益

关系的人接触，做好资料保密工作，保证所有资料不外泄。

（二）中选机构不得将委托任务转让或分包给第三方。保证

项目资料的完整，不得遗失、损坏项目资料，并按招标单位的

要求按期做好已完成项目的相关资料移交和归档工作。

六 、本次采购服务未尽事宜，以双方签订合同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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